
不动产登记申请表填写说明

1、 收件信息

【收件编号、时间】登记收件的编号和时间，由不动产登记机构的收件人员填写。

【收件人】由不动产登记机构的收件人员签名或盖章。

【单位】用勾选的方式，选择面积单位“平方米、公顷或亩”。金额单位默认“万元”。

2、 申请类型

【权利类型】用勾选的方式选择申请登记的权利类型，可多选。

【登记类型】用勾选的方式选择申请登记的登记类型。

3、 申请人情况

【权利人】填写申请享有不动产权利的一方当事人的相关情况，有多个权利人时用“、”分开填写。

【义务人】填写双方申请时承担义务的一方当事人（如：抵押登记中的抵押人、转移登记中的转让方）的相关情况。

【姓名（单位名称）】填写申请人身份证件上的姓名或名称。

【证件类型】用勾选的方式选择申请人的身份证件类型。境内自然人一般为《居民身份证》、《军官证》、《士兵证》，未成年人为《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法人为《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营业执照》或者其他身份登记证明；港澳同胞的为《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港澳同胞回乡证》、《居民身份证》；台湾同胞的为《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台胞证》；外籍人的身份证件为《护照》和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签发的居留证件。法人或其他组织可多选。
【证件号】填写申请人身份证件对应的编号。
【通讯地址】
填写规范的通讯地址。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申请人为法人单位的，填写法定代表人姓名；为非法人单位的，填写负责人姓名。

【代理人姓名】填写代权利人申请登记的代理人姓名。

【代理机构名称】代理人为专业登记代理机构的，填写其所属的代理机构名称，否则不填。

【联系电话】填写申请人或者代理人的联系电话。

4、 不动产情况

【坐落】填写宗地、宗海所在地的地理位置名称。涉及地上房屋的，填写有关部门依法确定的房屋坐落，一般包括街道名称、门牌号、幢号、楼层号、房号等。

【不动产单元号】填写按照不动产权籍调查的有关技术规定编制的不动产单元号。

【不动产类型】用勾选方式选择不动产类型。包括土地、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其他等。可多选。

【面积】填写不动产单元的面积。涉及宗地及房屋、构筑物的，分别填写宗地及房屋、构筑物的面积。
【用途】填写不动产单元的用途。涉及宗地及房屋、构筑物的，分别填写宗地及房屋、构筑物的用途。
【原不动产权证书号或不动产登记证明号】除首次登记外，其他登记申请时应填写原来已有的不动产权证书或者登记证明的编号。

5、 申请理由及内容

【申请理由】填写不动产权利首次登记（总登记、初始登记）、转移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更正登记等申请的具体理由。多个权利人共同申请的，应说明共有情况。

【抵押方式】勾选方式选择抵押方式，包括一般抵押、最高额抵押。

【被担保主债权数额（最高债权数额）】填写被担保的主债权金额。

【抵押顺位】填写抵押的顺位。

【债务履行期限（债权确定期间）】填写主债权合同中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
【最高债权确定事实和数额】填写债权确定的原因和事实，同时注明所确定的债权金额。如约定的债权确定期间届满；没有约定债权确定期间或者约定不明确，抵押权人或者抵押人自最高额抵押权设立之日起满二年后请求确定债权；新的债权不可能发生；抵押财产被查封、扣押；债务人、抵押人被宣告破产或者被撤销等。
【在建建筑物抵押范围】在建工程抵押需填写抵押合同约定的在建建筑物抵押范围。

【需役地不动产权证书号】填写需役地的不动产权证书的编号。

【利用目的】填写地役权具体的利用目的，如通行、采光、支撑、放牧、眺望、排污等。

【利用期限】填写合同约定的地役权利用期限。

【申请分别持证】用勾选的方式选择是或者否。
【邮寄签收人】填写代权利人签收证书（登记证明）的签收人姓名。
【联系电话】填写签收人联系电话。

【证件类型】签收人的身份证件类型。
【证件号】填写签收人身份证件对应的编号。
【邮寄地址】填写证书（登记证明）邮寄送达地址。
6、 申请人承诺

【承诺签章】由本不动产登记的申请人或代理人签名并盖章或捺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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